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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發現：82 年 9 月底，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老年

人口已有 1,485,200 人，佔總人口之 7.09%，已達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

齡化社會指標；迄民國 96 年 2 月份，老年人口增加到 2,296,368 人，佔總人口

的 10.04%，另依據行政院經建會的推估，預估至民國 115 年就會超過 20%，

也就是說，現在 10 個人有 1 個是老人，20 年後即每 5 人中就有 1 位是老年長

者。從以上資料顯示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的需求與問題，已成為

政府及民間關注的焦點，因而也須有相對的規劃、因應對策與措施，乃至法規

的修訂，俾使立法、政策、服務合一，有效落實老人福祉。在高齡化社會裏，

如何讓老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是一項挑戰，也是整個社會包括老人本身、

家庭、民間部門和政府的責任。 

貳、老人福利法規 
面對著高齡化的社會，政府事實上在 20 年前已將老人問題列入政策議程 1

環，並提出因應老人問題的政策，民國 69 年制訂的老人福利法就是第 1 個政策

架構，該法於國 86 年首次再做修正，以因應社會環境變動的需要，86 年 6 月

18 日修正公布的老人福利法，條文著重在老人年齡及福利措施之界定，老人津

貼、年金、住宅、保護等需求之規劃以及專責人力等，對於老人的各種服務與

保護更具完整性與前瞻性。其修正重點如次： 
一、 參酌先進國家立法例，將老人法定年齡由原來的 70 歲調降為年滿 65 歲以

上，俾能配合社會需求，順應世界潮流。 
二、 明定老人福利機構的類型包括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文康

機構及服務機構。許可小型設立且不對外募捐、不接受補助或不享受租稅

減免者，得免辦財團法人登記；明定罰則，並給予緩衝期，在本法公布日

2 年後仍未立案者，才予處罰，以期突破長久以來無法解決之未立案老人

安養中心合法設立之問題。 
三、 鼓勵 3 代同堂，增列政府直接興建國民住宅，提供符合國宅承租條件且與

老人同住之 3 代同堂家庭優先承租，惟一旦老人非因死亡而未再同住時，

國宅主管機關應收回該住宅及基地，貫徹政府崇敬關懷老人之政策。 
四、 為協助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之居家老人得到所需之持

續性照顧，地方政府應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列居家服務：居家護

理、居家照顧、家務服務、友善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居家環境改

善、其他相關之居家服務。至有關居家服務之實施辦法，應由地方政府定

之。 
五、 為保障老人經濟生活，採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貼、年金保險制度方式，

逐步規劃實施。另外，老人或其法定扶養義務人無力負擔全民健保等醫療

費用時，地方政府應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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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加強老人保護工作，明定依法令或契約而有扶養義務者對老人有遺棄、妨

害自由、傷害、身心虐待、留置無生活自理能力之老人獨處於易發生危險

或傷害之環境等行為之一者，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公告

其姓名，如涉及刑責應移送司法偵辦；其情節嚴重者，應對其施以 4 小時

以上之家庭教育與輔導，以恢宏我國奉養老人之傳統，以落實照顧老人之

意旨。例如台北縣某國小預定地拆遷違建戶的案件--台北縣政府以該名老

人的子女，將該名無生活自理能力的老人棄置於該違建內，爰依老人福利

法有關老人保護規定，提起訴訟。 
行政院則於民國 87 年通過由內政部負責為期 3 年的「加強老人安養服務

方案」，採取更多元的服務途徑因應老人問題。91 年 6 月 26 日行政院再次核

定「加強老人安養服務方案」其方案目標為：加強老人生活照顧、維護老人身

心健康、保障老人經濟安全、促進老人社會參與，9 大實施要項為：居家服務

與家庭支持、老人保護網絡體系、無障礙生活環境與住宅、保健與醫療照護服

務、機構式服務、津貼與保險社區、照顧及社會參與、專業人力及訓練、教育

及宣導以建構符合社會背景，世界潮流，締造健康、尊嚴、安全與快樂之新世

紀的老人福利政策，落實政府照顧老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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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老人福利政策與措施現況 
我國因面臨家庭功能的轉型與人口結構的改變，而使老人居家安養問題，

應予相當的支持，俾以維繫其功能，或藉由必要的社區資源或福利社區化之措

施協助長者仍能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頤養天年，若因健康問題、生活自理能力

退損、乏人照顧者則以機構安養服務；總之無論是居家服務、社區照顧或機構

養護均應尊重長者的自主選擇，應予有尊嚴的服務及生活安全的保障。 
為了提供老人完善的服務與全人之照顧，政府之衛生、福利、交通、營建

及勞工等相關機關，皆有責任力促老人之福祉，本文僅就內政部推動老人福利

現況及未來發展方向，做摘要說明。內政部推動老人福利措施可分成健康維護、

經濟安全、教育與休間、安定生活、心理及社會適應、其他福利措施等，分述

如下： 
一、 健康維護： 

（一） 老人預防保健服務 
依據新修正「老人福利法」第 20 條規定：「老人得依意願接

受地方主管機定期舉辦之老人健康檢查及提供之保健服務。前項健

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之項目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定之。」，內政部及行政院衛生署業以 87 年 10 月 28 日台

內社字第 8782311 號、衛署醫字第 87032697 號會銜函頒「老人健

康檢查及保健服務項目及方式」，詳細規定老人健康檢查及保健服

務項目及辦理方式，各縣市政府可據以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項目辦理老人健康 檢 查 。  
（二） 中低收入老人醫療費用補助 

自 84 年 3 月 1 日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已提供全民醫療保健服

務，惟為降低低收入戶就醫時之經濟障礙，對於其應自行負擔保險

費、醫療費用，由政府予以補助（包老人在內）；至中低收入年滿

70 歲以上老人之保險費亦由政府（內政部）全額補助。 
（三） 中低收入老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 

為使老人因重病住院無專人看護期間，能獲得妥善照顧並減輕

其經濟負擔，特辦理中低收入老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助；對於中低

收入老人每人每日補助 750 元，每年度最高補助 9 萬元，而低收入

戶老人則每人每日補助 1,500 元，每年度最高補助 18 萬元。規定需

自住院日起 3 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 經濟安全 

（一） 低收入戶老人生活補助： 
為照顧未接受機構安置之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每月平均補助每

人生活費用，91 年度台北市為新台幣(以下同)13,288 元、台灣省為

8,433 元，高雄市為 9,559 元，金門及連江縣為 6,000 元。 
（二）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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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2 年 7 月 1 日起開辦。為安定老人生活，凡 65 歲以上生活

困苦無依或子女無力扶養之中低收入老人，亦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

安置者，其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費用標準（91
年度台北市為 11,443 元、台灣省為 8,433 元及高雄市為 9,559 元、

金門縣及連江縣為 6,000 元）1.5 倍至 2.5 倍者，每人每月發給 3,000
元，而 1.5 倍以下者，則發給 6,000 元。 

（三） 中低收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 
依據老人福利法第 16 條的規定，老人經濟生活保障除採生活

津貼、年金保險制度方式逐步規劃實施外，為保障老人經濟生活，

針對罹患長期慢性病且生活自理能力缺損，需專人照顧，未接受收

容安置、居家服務、未請看護（傭）之中低收入老人，發給中低收

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以彌補因照顧家中老人而喪失經濟的來源。

90 年度起該項工作業由行政院主計處社算置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

自行辦理，惟為應地方政府及民間代表期望，內政部業於 91 年 1
月 18 日台內中社字第 0910076048 號函訂「直轄市、縣（市）發給

中低收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自治條例範例」，作為地方政府推動本

津貼之參據，目前計有 16 個縣市辦理發放該津貼， 
三、 教育及休閒 

台灣已步入高齡化社會，在國人之健康生活充足、平均壽命延長之情

形下，65 歲以上老人退休之後的生活安排，顯得格外重要。除了部份老人

投入再就業市場之外，隨著年齡的增長，適合老人的休閒、文康活動也與

年輕時不同，且老人對於提昇精神生活的重視度也益加提高，故對於老人

精神生活之充實將著重益智性、教育性、欣賞性、運動性並兼顧動靜態性

質活動，以增進老人生活之適應及生命之豐富性。除此之外，教育老人接

受自己老化的事實，及教育社會大眾接受生活自理缺損的老人亦為重要的

課題。 
（一） 長青學苑 

為滿足老人求知成長的需求，利用老人文康中心或其他合適

場所設立長青學苑，提供老人再充實、再教育機會，並擴大其生

活層面。學習項目可包括多元性課程，以協助老人再成長，並適

應變遷中的社會環境；課程約可區分為休閒性課程（國畫班、書

法班、歌唱班、健身班等）、學習性（識字班、國語班、英語班、

日語班等）、常識性（醫療保健常識班、法律常識班等）、社會

性課程（親職教育、兩性教育、婚姻與家庭等）等。依內政部 91
年度補助規定：每班需收滿 20 位老人以上方予補助，且每班期至

少需為時 3 個月以上；每班最高補助 6 萬元；全國性單位每單位

每年最高補助以不超過 60 萬元為限。 
（二） 屆齡退休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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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民間團體，對於即將退休者提供研習活動，以增強民眾

規劃自身銀髮生涯的能力及相關知識的了解。 
（三） 興設老人福利服務（文康活動）中心 

為充實老人精神生活、提倡正當休閒聯誼、推動老人福利服

務工作，內政部每年均編列預算，鼓勵鄉鎮市區公所興設老人文

康活動中心，並逐年補助其充實內部設施設備，以作為辦理各項

老人活動暨提供福利服務之場所。目前台閩地區老人文康活動中

心有 292 所，提供老人休閒、康樂、文藝、技藝、進修及聯誼活

動。另為配合老人福利服務需求，老人文康活動中心也成為福利

服務提供的重要據點，諸如辦理日間照顧、長青學苑、營養餐飲、

居家服務支援中心等。 
（四） 各類優待措施 

老人搭乘國內交通工具、進入康樂場所及參觀文教設施，予

以半價優符，俾鼓勵老人多方參與戶外活動，以利身心健康。其

中北、高兩市、及宜蘭、桃園、新竹、苗栗、彰化、嘉義、台東、

澎湖、金門、連江、基隆市、台中市、台南市、新竹市、嘉義市

等縣市，目前老人搭乘公車完全免費。 
（五） 其他休閒育樂活動 

各縣市政府為增添老人生活情趣，不定期舉辦敬老園遊會、

長青運動會、槌球比賽、老人歌唱比賽等。 
四、 安定生活 

近年來，政府為安定老人生活，並使老人的安養及照護問題能獲得適

當的滿足，在政府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仍每年增加老人福利經費預算，並

積極修訂老人福利法規，將老人的法定年齡降至 60 餘歲，以擴大照顧的

對象。另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興建老人福利機構，提昇機構服務品

質，讓居住在機構的老人能獲得像家人照顧般的溫馨感受。對於大多數不

願意或無法到機構就養的中低收入老人和獨居老人，政府也規劃有居家服

務、日間照顧、營養餐飲、住宅改善、醫療保健等服務措施，希望尊重老

人依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認為最理想的生活方式頤養天年。現行老人

福利服務在安定生活方面，可分為居家安養服務、社區照顧服務、機構安

養服務，說明如下： 
（一） 居家照顧服務 

雖然在高齡化社會中，家庭功能急遽轉變也遭衝擊不小，然

而依據內政部 8 9 年老人生活狀況調查發現：老人認為最理想之

養老居住方式為：與子女同住或隔鄰而居住者佔 69.68%為最高，

其次為與配偶同住者佔 13.29%，認為居住於老人福利機構者僅有

5.20%（因國人觀念、機構照顧品質、成本較高等），獨居者佔

6.27%。是以老人仍以期望與子女同住或與配偶同住，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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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認為居家是最理想的養老居住方式。為增強家庭照顧能力，

以使高齡者晚年仍能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並獲得妥善的照

顧，內政部歷年均編列經費補助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積極推

動老人居家服務，讓長者不需離家便能獲得照顧，在自己家中安

享晚年，也符我國傳統孝道倫理。 
1. 居家服務 

所謂居家服務，即是將服務送到需要服務者自己熟悉的生

活環境裡。服務項目包含： 
（1）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2） 身體照顧服務等。 
為使居住在家中老人，仍能享受政府溫情關懷，全省 21 個

縣（市）及台北、高雄兩直轄市有老人居家服務之提供。另各

縣、市政府亦經常辦理居家服務專業訓練，增進照顧者專業知

能及心理調適與情緒支持，俾能持續有恆地提供老人適切的服

務。對此，內政部每年亦編列經費補助各地方政府積極辦理，

在居家服務員服務費方面，每小時補助 180 元，每 1 個案每月

最高補助 25 小時；其中低收入戶老人服務費由內政部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老人則補助百分之 7，一般老人則可以自費的方式向

縣、市政府申請提供居家服務；至督導費，每管理 1 個中低收

入老人個案，每月最高補助 5 百元；其餘教育訓練或綜合性活

動，最高補助 30 萬元，90 年度起該項工作業由行政院主計處社

算置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自行辦理。91 年度內政部為配合照

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已於 91 年 6 月開辦「非中低收入失能老

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試辦計畫」，將補助對象擴

及至一般失能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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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為協助各縣、市政府積極推動老人居家服務，內政部除於

87 年 3 月 17 日函頒「加強推展居家服務實施方案暨教育訓練課

程內容」外，並鼓勵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普

遍設置居家服務支援中心；作為社區推展居家服務，或提供家

庭照顧者諮詢或轉介服務，並就近提供居家服務員相關支援服

務的據點，以期更有效率提供老人周全的福利服務。截至目前

為止，已設置 109 所，提供社區居民第一線社會福利

服務。  
3. 中低收入老人住宅設施設備補助改善 

為鼓勵老人留養家中，補助中低收入老人改善、修繕其現

住自有屋內衛浴、廚房、排水、臥室等硬體設備，俾維護其居

家安全，每戶最高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已核准補助者，3 年內

不再補助；租借住宅者需簽約 3 年以上，90 年度起該項工作業

由行政院主計處社算至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自行辦理。 
（二） 社區照顧服務 

所謂「社區照顧」是指動員並整合社區內的人力、物力、財

力等資源，針對社區中不同對象的不同需求提供各項福利服務，

使其能在所熟悉的環境中就近取得資源獲得協助以滿足其需求。

為使老人能在熟悉的社區中得到安養照顧，也能補強居家安養提

供的不足，政府正有計畫、有組織的結合民間單位，辦理相關的

社區照顧服務，尤其對獨居老人或行動不便，而其子女均在就業

無法提供家庭照顧之老人，更有其需要及迫切性。現階段，社區

照顧的主要措施包括老人保護、營養餐飲服務、日間照顧、短期

或臨時照顧等，分述如下： 
1. 老人保護 

老人遭受家人的疏忽或虐待較不為人所察覺，而其居家安

全甚為重要。是以內政部依老人福利法新增老人保護專章規

定，加強推動建立各地方政府之老人保護網絡體系，提供法律

諮詢服務、協助驗傷醫療、諮商輔導、委託安置等，以落實各

項保護措施。為加強對獨居老人的關懷照顧，保障其生命財產

安全，內政部自 88 年度起，特別補助地方政府，針對身心障礙

中低收入之獨居老人，提供所謂的「緊急救援連線」服務，每

人每月最高補助 1,500 元租金，目前各地方政府均已關始積極執

行，深獲肯定。所謂生命連線緊急求援系統（Lifeline），它包

含了一組連接用戶電話上的主機及一個無線遙控防水防塵的隨

身按鈕，可當項鍊配戴也可配掛在腰帶上，用戶隨時需要幫忙

時，他們只要按下這隨身按鈕，訊號將可透過主機在機秒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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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 Lifeline 生命連線控制中心，專業的護理人員將立刻與用戶

透過語音系統溝通，和用戶取得聯繫，如需要幫忙時將立即連

絡用戶所指定的緊急連絡人或救護車前往，確保用戶的安全。 
2. 日間照顧 

對於沒有接受居家服務或機構安養之獨居老人，或因子女

均在就業無法提供家庭照顧之老人，內政部則鼓勵地方政府設

置日間照顧中心，白天由家人將老人送到日間照顧中心，由中

心提供生活照顧及教育休間服務，晚上將老人接回家中，可以

享受家人的溫情關懷。藉 由 日 間 照 顧 不 僅 可 增 進 老 人

社 會 活 動 參 與 ， 降 低 憂 鬱 的 發 生 ， 並 可 提 供 家

庭 照 顧 者 休 息 的 機 會 。  
日間照顧之模式計有 2 大類，一為醫療模式：提供醫療及

復健服務，即衛生單位主管之「日間照護中心」；一為社會模

式，提供餐飲及活動安排，即社政單位主管之「日間照顧中心」。

（88 年度起限制養護型才有補助照顧費，低收入戶老人每人每

月最高補助 5,000 元，中低收入老人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3,000 元） 
3. 營養餐飲服務 

在高齡化社會中國民平均餘命不斷延長，生活自理能力隨

年齡增長或健康影響而退損，故須提供營養餐食以減少高齡老

人炊食之危險及購物之不便。對於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老人，

內政部最高補助每人每餐 50 元，又為鼓勵志願服務人員參與送

餐服務關懷照顧老人，並補助志工交通費最高每人每日 100 元

。有關用餐方式，對於行動自如之老人，係選定適當地點提供

餐飲集中用餐；至行動困難者則以送餐到家的方式辦理，一方

面解決老人炊食問題，一方面讓老人與社會接觸，獲得情緒的

支持。 
4. 短期或臨時照顧 

當家庭照顧者因病或因故而短期或臨時無法照顧時，提供

短期或臨時性照顧，以疏緩家庭照顧者之壓力、情緒及增進專

業知能。 
（三） 機構養護服務 

依據學者的推估，我國目前至少有 5 萬名老人需要長期照

顧，另有許多老人因日常生活活動能力的喪失，以致無法獨力生

活。雖然絕大多數老人希望與自己的家人同住（包括子女及配

偶），但是，仍有部份老人必須依賴老人福利機構的照顧。因此，

如何增進機構福利服務功能，提昇專業品質，保障老人安全，讓

民眾安心將自己的長輩送到機構托顧，使受照顧的長者受到有尊

嚴的對待等，均為重要課題。老人福利機構是弘揚老人福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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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核心，也是福利服務輸送的重要據點，目前政府在機構安

養護服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一方面是以獎勵、補助及監督的方

式，協助立案的老人福利機構提昇服務品質；一方面是依據老人

福利法的規定，對未立案老人福利機構予以處罰，同時組成專案

小組，積極輔導其辦理立案登記，以保障老人就養權益。 
依老人福利法第 9 條規定，老人福利機構可分為以下 5 類，

各有不同服務對象。 
1. 長期照護機構：以照顧罹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老

人為目的。 
2. 養護機構：以照顧生活自理能力缺損且無技術性護理服務需求

之老人為目的。 
3. 安養機構：以安養自費老人或留養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扶養義

務之親屬無扶養能力之老人為目的。 
4. 文康機構：以舉辦老人休閒、康樂、文藝、技藝、進修及聯誼

活動為目的。 
5. 服務機構：以提供老人日間照顧、臨時照顧、就業資訊、志願

服務、在宅服務、餐飲服務、短期保護及安置、退休準備服務、

法律諮詢服務等綜合性服務為目的。 
以上 5 類機構得單獨或綜合辦理，並得就其所提供之設施或

服務收取費用，以協助其自給自足。地方政府更應視需要設立並

獎助私人設立上揭老人福利機構。 
目前公立老人福利機構計有 19 所，如內政部北區、中區、東

區、南區、澎湖老人之家、彰化老人養護中心、台北市浩然敬老

院、基隆市立博愛仁愛之家、台中市立仁愛之家、金門大同之家…。 
經許可創辦私立老人福利機構者，應於 3 個月內辦理財團法

人登記。但小型設立且不對外募捐、接受補助或享受租稅減免者，

得免辦財團法人登記。（老人福利法第 12 條第 1 項參照）。依此

規定，私立老人福利機構有財團法人型及小型之分，而兩者之區

別，依老人福利機構設立標準第 6 條規定，小型老人福利機構--
養護機構或安養機構之收容人數為 5 人以上，未滿 50 人；文康機

構或服務機構為樓地板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500 平方

公尺。另小型老人長期照護機構之規模為照護老人人數 5 人以

上，未滿 50 人，其餘養護機構或安養機構收容老人人數為 50 人

以上，文康或服務機構之樓地板面積則為 500 平方公尺以上。 
除了上述的老人福利機構外，在安養方面，尚有社區安養堂

（設施）及行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之榮譽國民之家（榮

家）。前者係鑒於部分孤苦無依的低收入老人，不願遷離故居住

進公費的安養機構，乃配合台灣省政府 65 年的小康計畫，運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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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村里修建小型住所設置安養堂，由社區人士組織管理委員會

負責管理，惟鑑於經費不足、人力短缺，有些縣市或無設置、或

有設置但已廢除。目前台灣省各鄉鎮市公所負責之社區安養堂計

有 20 所，共可收容 560 餘人。後者之榮家有 14 所，收容安養榮

民約 14,000 餘人，所提供的服務大致有生活輔導、供給日常所需

之食、衣、住、行、育樂、榮民死亡時負責辦理治喪、殮葬、各

年節祭祀、醫療保健、傷殘重建、鼓勵習藝生產、加強教育文康

等。這與上述的老人安養機構提供之服務大致上並無太大差異。 
截至 91 年 10 月底止，台灣地區合法立案之老人安養、養護

機構共有 765 家，設置床位 35,570 床，其中安養機構 52 家，可

收容 11,913 床，養護機構 696 家，可收容 22,945 床；長期照護機

構 17 家，可收容 712 床。有鑑於高齡人口比例漸高，生活無法自

理必須接受養護或長期照護機構就養之需求殷切，目前正鼓勵地

方政府或民間單位積極興設老人養護機構，同時輔導安養機構轉

型擴大辦理老人養護服務，及協調尚有空床位之榮民之家收容一

般低收入老人，以增加國內老人養護及長期照顧的服務量。其具

體之輔導措施如下： 
1. 鼓勵興建養護、長期照護機構，或協助老人安養機構轉型增

設養護床位：老人安養機構就現況而言尚屬供過於求，目前

進住率只有 63%左右，相對的，需要養護、長期照護的老人

人數則會逐年遞增，所以政府編列補助經費，鼓勵興建養護、

長期照護機構，並協助安養機構改善設施、設備，鼓勵機構

多元經營，以滿足日漸增力的老人養護需求。 
2. 為加強老人安養護機構之監督及輔導，保障老人權益，促進

老人福利機構業務發展，提昇服務品質，內政部於 8 9 年度

根據老人福利法、老人福利機構獎勵辦法及老人福利機構設

立標準訂定「老人福利機構評鑑實施要點」及各項評鑑指標。

並於自 90 年 6 月至 9 月辦理老人福利機構評鑑，該次參加評

鑑的機構計有 3 26 家，經各縣市政府初評後，再由內政部複

評，複評的機構計有 1 20 家，評鑑結果優等有 16 家，甲等

37 家，特別獎 5 家。 
根據「私立老人福利機構評鑑實施要點」規定，評鑑列

為優等級甲等之機構，得優先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辦業務；評

鑑成績為丙等及丁等者，由主管機關定期輔導改善，並得停

止政府委辦業務或補助，至其改善為止。 
3. 制定安養定型化契約範本，平衡安養者及機構經營者之權益。 

為平衡安養者及機構經營者之權益，內政部依據消費者

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制定「安養定型化契約範本」，俟實施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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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段時間取得共識後，再依法公告契約應記載或不得記載

事項。是項安養定型化契約範本係本「平等互惠，誠信公平」

原則，且經委託學者、專家研究並就其研究報告邀集相關單

位研議彙整訂定，俾增進消費者之交易安全，並維護消費者

實質之契約自由，以防範定型化契約之濫用。 
4. 編印已立案老人福利機構名冊，供民眾參考選擇。 
5. 協助已立案老人福利機構加強宣導 

五、 心理及社會適應 
（一） 為增進老人生活適應，保障老人權益，內政部 91 年度賡續補助財

團法人天主教會台北教區、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福利基金會

及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女會於北、中、南 3 區

設置老人諮詢服務中心，並於 91 年 5 月 3 日開辦 0800-228-585「老

朋友專線」，該電話諮詢專線採免付費方式辦理，透過社會上對

老人心理、醫療護理、衛生保健、環境適應、人際關係、福利與

救助等方面具有豐富學識經驗或專長人士參與，對老人、老人家

庭或老人團體提供諮詢服務，協助解決或指導處理老人各方面的

問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舉辦的長春楷模選拔、重

陽敬老、金婚之慶，以及各種尊老、敬老活動，或其設置之長春

懇談專線、諮詢服務中心等，均係為長者紓解鬱悶情緒，鼓勵老

人及其家屬共同參與各類活動的服務措施，除可提昇老人社會地

位外，並能增進家庭親情。 
（二） 老人社會參與：為激勵老人再奉獻學驗專長服務社會，各縣市

政府均依內政部「祥和計畫」鼓勵長者籌組長青志願服務隊，以

其知識及經驗再度貢獻社會，並充實生活內涵，添增社會溫馨；

目前有 5 8 隊，2,495 人參與。年輕老人照顧年長老人應同身受，

效果更佳。 
六、 其他福利措施 

（一） 為鼓勵子女與老人同住，所得稅法已有增加 50%免稅額的規定。 
（二） 配合「3 代同堂」政策，明定國民住宅優先提供 3 代同堂家庭承租

之規定。 
（三） 人力銀行  
（四） 提高 3 代同堂家庭購屋利息扣除額：所得稅法第 17 條業

已於 8 8 年 2 月 9 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將購屋借款利息扣

除額之額度由 10 萬元提高為 30 萬元。  

肆、檢討與展望 
一、 建立居家服務及家庭支持資源體系 

居家安養是較符合我國老人安養之理想模式，也是老人認為最理想的

養老方式，家庭照顧老人主要困難在於照顧人力不足，缺乏照顧知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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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支持及情緒調適等，為協助家庭積極發揮奉養老人的功能，並克服相關

障礙，內政部將賡續補助並鼓勵各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單位共同推展居家服

務，並適時辦理居家服務員及家庭照顧者相關教育訓練，及廣設居家服務

支援中心，以提供老人持續、周延的服務，並舒緩家庭照顧者的壓力，使

老人在擁有高品質的居家服務下就地老化。 
二、 強化社區照顧服務輸送網絡 

為補強居家安養不足或需求，社區資源體系的介入是必要的，用以彰

顯社區安養與居家安養之相輔相成，相得益彰之效。雖然目前部分縣、市

政府所提供之日間照顧、短期照顧服務等，對於子女均在就業，或照顧人

力不足之家庭具有短期紓緩壓力或情緒的助益；對高齡、獨居老人提供之

營養餐飲服務，亦有減少炊食不便或危險，增進老人社會參與之效益。惟

末來仍應繼續強化社區照顧資源網絡的相互聯結，整合相關福利服務輸送

體系，俾能落實老人福利的增進。 
三、 提昇老人福利機構安養護服務品質、安全及經營管理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之來臨，內政部將針對老人安養護之需求，繼續積

極鼓勵民間興辦或採公設民營方式辦理老人收容業務，推行人性化管理，

給予安養、養護之老人親情溫暖，使其有一安全可靠之安居場所。未來將

繼續輔導各公私立老人安養機構兼辦或轉型辦理老人養護業務，協助充實

或改善設施設備，俾使因年邁自然老化形成癱瘓殘疾，生活自理能力缺損

之老人，得以在機構就地安養、就地老化。 
鑑於目前安養護機構服務品質參差不齊，老人之就養，常有不知何機

構適宜之困擾，為加強督導公私立老人安養護機構之管理，內政部將辦理

機構評鑑，針對現有之缺失輔導改善，以促進機構業務之健全，確保老人

就養之安全。另外，關於機構之經營管理應企業化，如此才能永續經營，

進而提供外展服務，加強與社區間之互動情誼，增進民眾的認識、支持而

參與，甚或以機構的資源提供社區居民享用，達資源共享互惠之目標。 
四、 賡續輔導未立案老人安養護機構合法立案 

有關未立案之老人安養護機構，依據地方政府所送通報表顯示，截至

91 年 12 月 10 日止，88 年 6 月 18 日經各地方政府清查專案列管輔導之

714 家未立案老人安養護機構中，已有 401 家許可立案，265 家停（歇）

業，4 4 家轉型，累計處罰 425 家；未完成立案之機構尚有 4 家，收容 130
人。 

為督促各地方政府因應解決未立案機構現存問題，落實公權力之執行

，保障老人就養安全與權益，內政部除將各地方政府函報之未立案機構違

法收容院民基本資料函請財政部依相關法令規定，加強查緝違規營業及逃

漏稅，以維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外，並邀集各地方政府開會研商，通過內政

部擬具之「內政部協助地方政府處理未立案老人安養護機構院民緊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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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以協助地方政府強制轄內未立案老人安養護機構停辦及轉介院民

至合法立案機構安置。 
為貫徹政策之執行，內政部函請各地方政府對於已停（歇）業者，應

將其招牌拆除，如不拆除，各地方政府應簽報主管機關強制拆除，並應定

期清查，以防死灰復燃外，亦請各地方政府仍應持續加強查核、取締工作

，並請村里幹事注意查報未立案機構是否再發生違法收容情事，如發現有

新增未立案機構，應即依老人福利法相關規定處理，以保障老人就養安全

與權益。 
五、 推動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 

由於台灣地區老人人口快速增加，失能者需要照顧約達十萬人以上，

為提供失能者身體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降低外籍監護工聘僱人數，並創

造國人就業機會，政府特推動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 
（一） 服務項目：包含機構照顧、社區照顧、居家照顧、輔具使用等。 
（二） 服務對象：由中低收入失能者擴及至一般失能國民，藉由部分服

務補助，誘發服務需求，預估第 1 年可創造 1,300 個居家服務就業

機會。 
（三） 服務經營者：由非營利團體及民間企業共同投入照顧服務產業。 
（四） 服務提供者：以本國人力，鼓勵離農、中高齡及婦女共同投入照

顧服務，擔任居家服務員。 
（五） 居家服務補助標準：輕度失能者，每月最高由政府全額補助 8 小

時，第 9 至第 20 小時政府最高補助 50%，使用者自行負擔 50%；

中重度失能者每月最高由政府全額補助 16 小時，第 17 至第 36 小

時政府最高補助 50%，使用者自行負擔 50%。 
六、 辦理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 

（一） 計畫總目標：研提建構我國長期照護體系的策略藍圖 
（二） 進行策略：研究＋行動 
（三） 指導單位：行政院社會福利推動委員會 
（四） 主辦單位：內政部、行政院衛生署 
（五） 承辦單位：國立台灣大學、台北縣政府、嘉義市政府 
（六） 執行期程：89 年 10 月至 92 年 9 月 
（七） 實驗社區地點：城區代表：嘉義市、鄉區代表：台北縣三峽及鶯

歌地區 

伍、結語 
在高齡人口急遽增加之時，老人福利服務益顯其迫切性與重要性，是以更

應不斷鑽研相關知能，分享服務經驗，藉以提昇服務品質，因應需求拓展服務

項目，使政府機構，社會資源相互為用，以全方位、人性化的需求導向，提供

適切的福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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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老人福利機構如何轉型經營及管理，強化機構功能，落實社區照顧

服務之提供，促進社區民眾的認識了解，進而參與支持推廣老人福利服務；同

時亦以老人福利機構為老人福利服務輸送轉介之核心，依照機構資源及特性發

展重點特色之福利服務，促使在法制的完備，整體性多元化的福利政策，符合

需要的福利措施，號召民眾踴躍參與，相互連結匯聚力量，齊心拓展福祉，為

老人福利再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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